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招标代理机构评分标准（林芝市重大项目建筑材料监督抽查与风险监测项目）

	序号
	评分标准
	分值
	备注

	1
	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	4
	

	2
	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明。
	4
	

	3
	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；
	4
	

	4
	财政部门网站公布截图(政府采购备案证明)；
	4
	

	5
	2024年或2025年任意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(新成立的公司无需提供)；
	2
	

	6
	公司及其人员廉洁承诺书。
	2
	

	7
	公司基本情况简介和服务本项目相关人员情况(含近6个月以来任意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)等。
	5
	

	8
	具有能够满足项目需求的标准化的独立开、评标场地，评标区食品监控齐全，提供场地照片及租房合同、购房合同或房产证复印件。
	5
	

	9
	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“失信被执行人”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”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”名单（提供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查询截图）。
	5
	

	10
	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无重大违法违规事项承诺书。
	5
	

	11
	开展政府采购文件编制、公告发布、受理投标人报名、投标人资格审查、组织开标和评标会议、编制采购情况书面报告、协助委托人发放成交通知书；
	10
	

	12
	根据重大项目建设所需建筑材料和安防产品拟定监督抽检计划，包含产品名称、检验项目以及检测费询价。
	25
	

	13
	根据项目代理需求和甲方要求指定专人现场办公承诺书及人员信息。
	5
	

	14
	提供代理本项目策划书（符合项目实际的遴选措施）或其他证明其可公开公平公正完成招标任务的资料。
	20
	

	
	共计：
	100
	





